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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保險法第九十條規定：「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

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負賠償之責。」。近年來，我國經濟快速

成長，國民所得高，個人價值觀不斷提升，保護受害者之要求愈來愈強烈；

因此不論是個人、企業或國家，若因意外事故而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時，可

藉由投保產險業提供的相關責任保險轉嫁其風險，以達到責任保險保障受害

者、保護肇事者及保障社會安定之三大主要功能。 

責任保險之分類 

責任保險之種類繁多，依保險標的之性質為分類標準，主要可分為如後

三種：（一）企業責任保險（Business Liability Insurance）：係由保險人

承保從事各種事業者，因業務上之行為或設施對第三人所發生損害賠償責任

之保險，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電梯責任保險、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營繕承

包人責任保險、產品責任保險、保全業責任保險、旅行業責任保險、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人責任保險、航空責任保險、大眾捷運及鐵路旅客運送責任保險

等。（二）個人責任保險（Personal Liability Insurance）：係由保險人承

保被保險人因個人之行為對第三人所發生損害賠償責任之保險，如個人責任

保險、高爾夫球員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住宅責任保險等。（三）職業



責任保險（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係由保險人承保專門職

業者執行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

三人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之保險，如醫院責任保險、醫師業務責任保險、會

計師責任保險、律師責任保險、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保險代理人經

紀人專業責任保險、保險公證人專業責任保險、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為使企業界或社會大眾對現行產險公司銷售之責任保險商品，有進一步

之瞭解，並有效運這些責任保險商品，以減輕其責任風險，將汽車保險、航

空、海上運輸保險以外之責任保險，擇其較主要之險種，就各險之承保範圍、

承保對象及有關規定。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是所有責任保險之主流，主要承保企業或團體於從事

營業或業務活動時，因過失行為所致公眾之傷害或財物受損，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風險。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的保險需求，有源於業者對風險之認知，而

尋求風險之轉嫁；亦有來自法令為保護第三者之強制投保。 

我國現行法令規定經營者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者有： 

（一）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七條規定：住戶於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飲、

瓦斯、電焊或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者，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目前最低保險金額

為每人體傷死亡新台幣二百萬元、每一事故體傷死亡新台幣一千萬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元、每一事故財損新台幣二百萬元、保險期間內最高新台幣二千四百

萬元。 

（二） 各縣市政府訂定之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規定消費場所之建築物所有

人、使用人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金額則各縣市或有不同。 

（三） 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三：規定機械遊樂設施經營者應依規定投保意外

責任保險。目前投保金額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同。 

（四） 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觀光旅館業、旅館業、觀光遊樂業及

民宿業者，於經營該業務時，應依規定投保責任保險。 

（五） 石油管理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石油煉製業、石油輸入業、石油輸出業、

汽、柴油批發業、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油站、航空站、商港或工

業專用港加儲油（氣）設施與設置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規模之自用加

儲油（氣）設施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意外污染責任險，其

最低投保金額依營業性質各有不同。 

（六） 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九條之六：超輕型載具所有人應依規定，投保責任

保險。 

（七） 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規定經營煤氣事業者，應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 

我國現行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必需是「被保險人或其受僱

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保單載明的營業場所內，發生意外事故」，或是



「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

故」；造成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

任，且受賠償請求時，由保險公司依承保條款規範，對受害人提供理賠服務。 

至於承保對象則按每一行業的風險發生機率，分為六大類，計算不同的

投保費率；甲類的費率最低，承保對象範圍包括辦公處所如政府機關、公私

企業、金融保險公司、住宅大樓等；乙類的承保對象則有學校、行號電舖（未

包括特種營業）；列為丙類的承保對象最多，有一般工廠、旅館、餐廳、百

貨公司、超級市場、醫院、電影院及其他不屬於戊類之公共場所；丁類的承

保對象，則有育樂遊樂場所、瓦斯及電焊等行業；至於戊類的承保對象，為

特種營業場所諸如舞廳、酒廊、酒吧、咖啡室、理容院、視聽歌唱業、浴室

業及電動玩具業等；而歸類為己類的承保對象，則是屬於高危險群的產業，

如使用、製造或供應危險物品之工廠或廠商。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亦可視承保行業之實際需求，以加費加批方式附加

承保汽車修理廠責任保險、電梯責任保險、食品中毒責任保險、停車場責任

保險、各級學校暨幼稚園責任保險、游泳池責任保險及建築物承租人火災責

任保險。 

 

    人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永續經營的根基，企業經營萬一發生意外事

故，員工遭受傷害，企業主無可避免的必須面臨受害員工之損害賠償請求，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進而可能使企業財務損失甚至遭遇困境。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則提供了補償僱

主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維持企業財務健全，並彌補公保勞保的不

足，落實對受僱人的保障，進而維持社會和諧與安定。 

    我國現行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約定，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

期間內，因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責

賠償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是保險公司所負

的責任除保單另有約定外，以超過勞保、公保或軍保之給付部分為限。保單

同時對「受僱人」亦有規範，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接受被保險人給

付薪津工資，而年滿十五歲之人。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承保對象，依工作種類性質之危險情況，分為三類。

甲類為危險性較低者，保險費之負擔也較輕，包括政府機關、學校、金融業、

公私企業、事務所等；乙類則有店舖、診所、醫院、旅社、餐館、俱樂部及

招待所；至於丙類則包括工廠、營造商、農場、遊藝及娛樂場所。若被保險

人之受僱人從事特殊危險工作者，如高空、地下、潛水、消防、爆破、危險

品製造及現金押運，保險公司基於風險考量，則可能拒絕承保或加收較高之

保險費承保。 

 

    營繕承包人係指與定作人簽訂合約以從事營建、改建、修理或維護工作

之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承包人非定作人之受僱人，不受定作

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 



人之指揮與控制。依民法第一八九條之規定，承包人在施工期間因本人或其

受僱人之過失造成第三人之傷害或財物損失，應由承包人對受害人負賠償責

任，定作人僅於其定作或指示有過失時才需負責，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

乃因應而生。我國保險實務，對於營繕工程所致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多以

附加方式批加於工程保險單承保，僅於承包人不要保工程本體損失險，而只

要保第三人責任險時，始以本保險承保。 

    我國現行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約定，被保險人或其受僱

人在保險期間內並在保單所載之施工處所內，因執行承包之營繕工程發生意

外事故，致第三人傷亡或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

賠償請求時，由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之承保對象為承包各種營繕工程，而領有營業

執照之承包人，亦即工程之承攬人。 

 

    電梯（包括昇降梯及電扶梯）已是今日大多數建築物中必備的設施，電

梯發生意外事故致乘客傷害或財物損失，亦屬第三人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

對於有電梯之整棟大樓或建築物屬於同一所有權人或經營人者，為求簡便，

通常將電梯併入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但若是有電梯之大樓係分層出售或出

租時，則仍以由共有人或共用人投保電梯意外責任保險較適宜，故電梯意外

責任保險單仍有其單獨存在之必要。 

電梯意外責任保險 



    我國現行電梯意外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約定，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

管理被保險電梯發生意外事故，致乘坐或出入被保險電梯之人傷亡或其隨帶

之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由保險公司對被保

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所稱乘坐或出入被保險電梯之人，不包括被保險人或駕

駛人在內。因此，若是要保公寓大廈之電梯時應要求修正，使各住戶及其家

人均承保在內。 

    電梯意外責任保險以電梯所有人為承保對象，若一棟大樓由若干所有權

人共有並設有管理委員會時，可以管理委員會名義代各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要

保。現行辦法按使用性質將承保對象分為三類，甲類為住宅、公寓、宿舍，

危險性較低，保費亦較低；列為乙類者有行號、店舖及辦公處所；其餘則屬

丙類有旅館、醫院、學校、餐廳、百貨公司、超級市場、工廠、電影院、理

髮院、育樂遊藝場所及其他公共場所。 

 

    產品責任保險係指由保險人承保被保險人出售或供應之產品，因產品之

缺陷引起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之身體傷亡或疾病或財物損害，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我國自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一日開辦產品責任保險，後為因應消費者

保護法之實施，重新修訂產品責任保險，並獲准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新制保險單，提供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更適切之保障。 

    我國現行產品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約定，被保險人因被保險產品之缺陷

產品責任保險 



在保險期間內或「追溯日」之後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身體受有傷害或財

物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受賠償請

求時，由保險公司負賠償之責。 

    保單中所稱被保險產品則係指由被保險人設計、生產、飼養、製造、裝

配、改裝、分裝、加工、處理、採購、經銷、輸入的產品，包括產品的包裝

及容器。承保產品的種類則可分為有形產品及完工責任二大類，完工責任需

以附加條款加批方式投保。 

    至於「被保險產品之缺陷」則是指被保險產品未達合理之安全期待，具

有瑕疵、缺點或具有不可預料之傷害或毒害性質，足以導致第三人身體傷害

或財物損失者。值得注意的是，因產品未達預期功能或使用不當或提供錯誤

之產品所致之賠償責任，是屬於除外責任。另外產品經發現有缺陷時，欲對

該產品進行檢查修理或置換或退還價款而收回該產品，所發生之任何費用及

應退還之價款均不在承保範圍內，被保險人若有需求，可另行投保產品回收

保險。 

    產品責任保險之承保對象，依性質分為二類，甲類包括生產者、製造、

分裝、裝配加工廠商及進口商；乙類則包括批發商、經銷商及零售商，通常

甲類之費率較乙類為高。同一被保險產品如已由甲類承保對象投保時，可以

加批附加條款方式，將乙類承保對象列為附加被保險人。 

    我國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一定種



類規模之食品業者，應投保產品責任保險。行政院衛生署並已於九十五年三

月份預告，並將於正式公告發布後一年開始分階段強制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

任保險，最低保險金額為每人身體傷害新台幣一百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害

新台幣四百萬元，保險期間累計新台幣一千萬元。列為第一階段實施者包括

冷凍調理食品業、乳品類、飲料類，承攬學校餐飲之餐飲業、供應學校餐盒

之餐盒業、自助餐飲業及烘焙業則屬第三階段實施之對象。 

  

專門職業責任保險係承保被保險人於執行業務時，因過失行為、錯誤或

疏漏或業務錯失致第三人遭受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且該第

三人也於保險期間內提出賠償請求時，由保險人負賠償之責。又稱為錯誤與

疏漏保險。 

我國目前已開辦之專門職業責任保險有醫師業務責任保險、醫院綜合責

任保險、會計師責任保險、律師責任保險、建築師工程師責任保險、保險代

理人及經紀人責任保險、保險公證人責任保險、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

險、護理人員責任保險、資訊及網路技術錯誤或疏漏責任保險、金融機構專

業責任保險等。 

上述專業責任保險有以法令規定強制投保者，如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

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應投保專業責任保險，其投保方式採

逐案強制投保。又如修訂中之會計師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法人會計師事務所

專門職業責任保險 



應投保業務責任保險。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是近年來自美國引進之新種責任保險，我國

中文保單係配合公司法有關監察人責任之規定，將監察人納入保障範圍。目

前國內有十多家保險公司提供本項保險商品之服務，各家商品保障內容大同

小異。主要承保範圍包括兩部分，其一為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另一

為公司補償保險，亦可選擇加保僱傭行為賠償責任。 

隨著公司治理的加強，公司法的修訂，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

之制定，集體訴訟法律機制的引進，獨立董事制度的實施，均加重了企業經

營者的責任，而「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三十九條、第五十條之訂

定，上市上櫃公司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董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職

務範圍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保險，以降低或分散董監事之賠償責任風

險，足見此險對公司經營安全之重要性。 

結語 

   無論個人或企業團體，於日常從事經濟活動時，均可能由於本人或其受

僱人之過失或疏漏行為，導致第三人之身體傷害、財物毀損或金錢損失，而

須對受害之第三人負賠償責任。個人或企業團體所面臨之責任風險，如能選

擇以購買保險之方式轉嫁風險，不失為較佳之一種風險理財方式。不同之風

險可經由不同之保險商品予以保障，但因保險商品種類不勝枚舉，本文僅就

企業團體部分做較多之介紹。然保險契約之規範，無法於此做較詳盡之介



紹，讀者若欲進一步了解，可上公會網站查閱，亦可來電（含電子郵件）討

論，產險公會將可提供服務。  

作者為產險公會意外險委員會秘書 


